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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部文件 

环发〔2012〕77 号 
 
  

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

险的通知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环境保护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环境保

护局，辽河保护区管理局，解放军环境保护局，各环境保护督查中心，

相关企业集团： 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》和《国

家环境保护“十二五”规划》，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，明确企

业环境风险防范主体责任，强化各级环保部门的环境监管，切实有效

防范环境风险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充分认识防范环境风险的重要性，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

管理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强化管理。各级环保部门要充分认识目前环境

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、新任务，以不断改善环境质量、解决突出环

境问题为着眼点，按照“预防为主、防控结合”的原则，加强环境影响

评价管理，督促企业认真落实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，全面提高环

境保护监管水平，有效防范环境风险。 

（二）突出重点，全程监管。对石油天然气开采、油气/液体化

工仓储及运输、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建设项目，应进一步加强环境影

响评价管理，针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与审批、工程设计与施工、

试运行、竣工环保验收等各个阶段实施全过程监管，强化环境风险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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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及应急管理要求。其他存在易燃易爆、有毒有害物质（如危险化学

品、危险废物、挥发性有机物、重金属等）的建设项目，其环境管理

工作可参照本通知执行。 

（三）明确责任，强化落实。建设单位及其所属企业是环境风险

防范的责任主体，应建立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管理体系并不断

完善。环评单位要加强环境风险评价工作，并对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

责；环境监理单位要督促建设单位按环评及批复文件要求建设环境风

险防范设施，并对环境监理报告结论负责；验收监测或验收调查单位

要全面调查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建设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，并对验收监

测或验收调查结论负责。各级环保部门要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审批和监管，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中对环境风险防范提出明确要

求。 

二、充分发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指导作用，源头防范环境风险 

（四）石化化工建设项目原则上应进入依法合规设立、环保设施

齐全的产业园区，并符合园区发展规划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要求。涉

及港区、资源开采区和城市规划区的建设项目，应符合相关规划及规

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要求。 

（五）产业园区应认真贯彻落实我部《关于加强产业园区规划环

境影响评价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11〕14 号）要求，在规划

环境影响评价中强化环境风险评价，优化园区选址及产业定位、布局、

结构和规模，从区域角度防范环境风险。涉及重点行业建设项目的港

区、资源开采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也应强化环境风险评价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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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已经开展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重点区域内的产业园区、

港区、资源开采区等，其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应以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结

论为指导和依据，并符合战略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布局、结构、规模

及环境风险防范等要求。 

三、严格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，强化环境风险评价 

（七）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是相关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组

成部分。新、改、扩建相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应按照相应技术导

则要求，科学预测评价突发性事件或事故可能引发的环境风险，提出

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。论证重点如下： 

1．从环境风险源、扩散途径、保护目标三方面识别环境风险。

环境风险识别应包括生产设施和危险物质的识别，有毒有害物质扩散

途径的识别（如大气环境、水环境、土壤等）以及可能受影响的环境

保护目标的识别。 

2．科学开展环境风险预测。环境风险预测设定的最大可信事故

应包括项目施工、营运等过程中生产设施发生火灾、爆炸，危险物质

发生泄漏等事故，并充分考虑伴生/次生的危险物质等，从大气、地

表水、海洋、地下水、土壤等环境方面考虑并预测评价突发环境事件

对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。 

3．提出合理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。结合风险预测结

论，有针对性地提出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，并对措施的合理性和

有效性进行充分论证。 

（八）改、扩建相关建设项目应按照现行环境风险防范和管理要

求，对现有工程的环境风险进行全面梳理和评价，针对可能存在的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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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风险隐患，提出相应的补救或完善措施，并纳入改、扩建项目“三

同时”验收内容。 

（九）对存在较大环境风险的相关建设项目，应严格按照《环境

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》（环发〔2006〕28 号）做好环境影响

评价公众参与工作。项目信息公示等内容中应包含项目实施可能产生

的环境风险及相应的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。 

（十）环境风险评价结论应作为相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结论的主要内容之一。无环境风险评价专章的相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不予受理；经论证，环境风险评价内容不完善的相关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予审批。 

（十一）环保部门在相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中，对

存在较大环境风险隐患的，应提出环境影响后评价的要求。相关建设

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，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发生重大变动

的，建设单位应按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要求重新办理报批手续。 

（十二）建设项目的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是企业环境风

险防范与应急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，也是企业制定和完善突发环境事

件应急预案的基础。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编制、评估、备案

和实施等，应按我部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环发

〔2010〕113 号）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四、加强建设项目“三同时”验收监管，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和

应急措施 

（十三）建设项目设计阶段，应按照或参照《化工建设项目环境

保护设计规范》（GB50483）等国家标准和规范要求，设计有效防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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泄漏物质、消防水、污染雨水等扩散至外环境的收集、导流、拦截、

降污等环境风险防范设施。 

（十四）相关建设项目应在其设计方案确定后、设计文件批复前，

逐项对比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以及防范环境风险设施的设计方案

与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的相符性。建设单位应将上述环保设

施在设计阶段的落实情况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备案，并抄报

当地环保部门。对我部审批的建设项目，应同时抄报所在区域环境保

护督查中心。 

（十五）对存在较大环境风险隐患的相关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

委托环境监理单位开展环境监理工作，重点关注项目施工过程中各项

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以及防范环境风险设施的建设情况，未按要

求落实的应及时纠正、补救。环境监理报告应作为试生产审查和环保

验收的依据之一。 

（十六）相关建设项目申请试生产时，建设单位应将项目设计阶

段环保措施落实情况、环境监理报告和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的

备案材料一并提交。建设项目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措施以及环境

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不能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以

及无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》的，各级环保部门不得批

准其投入试生产。 

（十七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或调查时，应对环境风

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调查。相关建设项目验收

监测或调查报告，应设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专章；

无相关内容的，各级环保部门不得受理其验收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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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八）各级环保部门应强化建设项目试生产和竣工环保验收管

理，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，分别对各项环境风险防范设

施和应急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面现场检查和重点核查。对不符合要求

的建设项目，应提出限期整改要求；对逾期未完成整改要求的，应依

法予以查处。 

五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不断提高企业环境风险防控能力 

（十九）企业应建设并完善日常和应急监测系统，配备大气、水

环境特征污染物监控设备，编制日常和应急监测方案，提高监控水平、

应急响应速度和应急处理能力；建立完备的环境信息平台，定期向社

会公布企业环境信息，接受公众监督。将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
演练和应急物资管理作为日常工作任务，不断提升环境风险防范应急

保障能力。 

（二十）企业应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建设和完善项目所在园区（港

区、资源开采区）环境风险预警体系、环境风险防控工程、环境应急

保障体系。企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以及

周边企业、园区（港区、资源开采区）的应急预案相衔接，加强区域

应急物资调配管理，构建区域环境风险联控机制。 

六、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，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《关于防范环境

风险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》（环发〔2005〕152 号）废止。 

 

 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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